
甘肃2010年自考毕业论文考核暂行规定自考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7_94_98_E

8_82_832010_c67_647941.htm 为加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考

核工作的管理，保证毕业生的学习质量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达到考试计划规定的目标和要求，确保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考核的顺利进行，依照《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

考核实施细则》，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毕业考核：凡专科专

业考试计划中规定须完成的综合实践（实习报告、综合作业

、临床考核）；本科、独立本科段专业考试计划中规定的毕

业论文（毕业设计）答辩等称为毕业考核。 一、组织领导 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考核，在省自考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省

自考办具体负责毕业考核的组织协调工作，毕业考核由各主

考学校有关专业指导小组具体实施。 二、报名条件、时间及

报名费 1、综合实践（实习报告、综合作业、临床考核）：

凡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考试计划所规定的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程（含课程实践）成绩合格者，持课程合格证书、

准考证到当地自考办报名。 2、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答辩

：凡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独立本科段考试计划所规

定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课程实践）考试成绩合格者，

持课程合格证书、准考证到当地自考办报名。 3、报名时间

：上半年：上年12月10日至16日；下半年：本年6月5日至11日

。 4、报名费：10元。 三、毕业考核时间、地点及考核费 1、

考核时间：每年两次，上半年为5月15日至21日之间，下半年

为11月15日至21日之间进行。考生应及时与主考院校联系具

体考核时间，过期不候。 2、考核地点：各专业主考学校主



考系。 3、毕业考核费用 （1）实习报告审核费：由主考学校

按照高校有关收费标准收取。 （2）综合作业、临床考核考

核费：由主考学校按照高校有关收费标准收取。 （3）毕业

论文（设计）答辩与考核：须缴纳论文（设计）撰写、指导

、答辩等费用，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发甘价字（2001）130

号文件规定为180元。 四、毕业考核要求 1、综合实践（实习

报告、综合作业、临床考核）：凡专科专业考试计划中规定

有生产实践者，考生报名后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写出与

所学专业相关的实习报告，题目自定，字数在3000字左右，

正式稿一律用A4纸打印，报告封面到当地自考办领取，上半

年于四月初、下半年于九月初将实习报告（一式两份）连同

报告审核费80元一并上交当地自考办。地区自考办在接卷时

将考核材料上报省自考办考籍科；凡专业考试计划中规定有

综合作业或临床考核的考生须到主考院校参加考核。 2、毕

业论文（设计）选题、撰写要求及答辩 （1）毕业论文（设

计）选题 毕业论文（设计）备选题目由各专业指导小组编拟

，参加毕业考核者可在备选题目范围内选定，若考生自选论

文（设计）题目，须经专业指导小组认可后有效。 （2）毕

业论文（设计）撰写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应在指导教师指

导下，由考生本人搜集、查阅有关资料独立撰写（设计）完

成。毕业论文分为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论文正文、参

考文献等几部分内容。毕业设计要完成设计计算、说明书和

图纸；说明书应包括选题意义，方案论证，设计计算、评价

等。撰写的论文（设计）应中心突出，层次分明，论述清楚

，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流畅，书写插图端正、整洁、规范

。论文字数大体限在5000字至8000字左右。论文中所用引文



、数据，必须注明出处，包括被引用的文章、著作的作者姓

名、书名或文章名、出版社、刊物名称、期号、出版日期。

毕业论文的封面由省自考办考籍科统一提供，地区考办领取

后在报名时提供给考生，正式稿一律用A4纸打印一份。指导

教师由各专业指导小组根据认可的选题，选派责任心强、治

学严谨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选定后由

主考学校专业指导小组通知指导教师及考生本人，由考生直

接与指导教师联系。 （3）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各专业

主考学校主考系成立“自学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小组

”，主持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工作。“毕业论文（设计）

答辩小组”由三人组成，人员由各专业指导小组提名，经省

自考委批准。“答辩（设计）小组”成员应具有本专业中级

以上职称，工作作风正派、责任心强、治学严谨并有较高的

专业水平。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程序是：答辩人简述论文

（设计）提要，然后由答辩（设计）小组提问并作答辩记录

。提问的内容包括⑴考查掌握基本知识的情况；⑵理论上的

独到见解及发挥能力；⑶考查阅读参考书目的情况。答辩结

束后，由主持答辩教师写出评语并给出成绩，最后将成绩按

专业汇总于全省统一设计的《毕业论文（设计）及答辩成绩

表》。 五、成绩评定 1、实习报告评定采用百分制，由指导

教师根据实习报告直接给出报告分数即可；综合作业、临床

考核经考核后给出成绩。成绩表由各主考院校根据考核情况

自行设计。 2、毕业论文答辩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考核工

作分写作和答辩两部分，写作成绩占70%（其中立论观点占30

分，论文组织结构占20分，语言及表达占20分）。答辩成绩

占30%（其中个人表达占5分，回答问题占20分，发挥水平占5



分）；两部分各项累计100分，60分为合格。 3、考核不合格

者，重新报名参加下次的考核。 六、毕业考核纪律 为保证质

量，使毕业考核工作顺利进行，考生不得自选指导教师，答

辩前不得与答辩教师接触，不得弄虚作假，请人代写论文（

设计）或以别人论文（设计）替代；参加答辩的工作人员、

教师要维护自学考试声誉，维护学术尊严，指导教师应认真

辅导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设计），不得敷衍搪塞，主

持答辩的教师应秉公办事，不得徇私舞弊，搞不正之风。凡

考生和参与工作的人员及教师违犯以上纪律，要严肃查处。 

七、本暂行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凡与本规定不一致者，

以本规定为准，未尽事宜，由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

室负责解释。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更多请访问：百考试题甘肃

自考网，百考试题自考论坛，百考试题自考网校，百考试题

在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